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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何以重构?
———评郁建兴等著 《重构基层社会》

邱泽奇∗

【摘要】 《重构基层社会: 浙江桐乡 “三治融合” 建设 ( 2013—2023 年)
研究》 (以下简称 《重构》 ) 的出版触发了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 社会学领域

对中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的重新讨论。 《重构》 把基层治理放在基层社会里, 把

基层社会放在中国社会里, 无疑是理解基层治理的新理论视角。 同时, 《重构》
也引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在 《重构》 基础上, 本文认为, 在中央 /
国家与基层关系中, 至少存在两个层次的关系模式, 即形制的与技术的关系模

式。 从这两个层次出发, 可以厘清一些概念上的争议, 如单一制国家、 国家与

社会以及基层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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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2024 年 1 月 26 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新书发布会, 发布郁

建兴教授等著 《重构基层社会: 浙江桐乡 “三治融合” 建设 ( 2013—2023 年)
研究》 (以下简称 《重构》 ) 。 作为学术界的一员, 我荣幸地受邀, 到会学习,
聆听专家们的发言, 也汇报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讨论自治法治德治的接合点,
且提出了何以重构的问题。

在一个仪式上发言大都也是仪式性的。 把想说的话写出来, 长短由己, 向

各位方家请教, 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这便是本文的由来。

一、 桐乡与枫桥

我第一次见到 《重构》 的时间比发布会还要早几个月。 在 2023 年 8 月 29—
30 日浙江工商大学举办第四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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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办方发放了 《重构》 的打印稿,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系统梳理桐乡经验的

学术表述。
有趣的是, 当我读到桐乡经验时, 脑子里却出现了枫桥经验。 我惊奇事物

之间的偶然性, 因为刚好一个月前, 我还带着团队去了一趟枫桥。 桐乡经验与

枫桥经验有什么关系, 自然地成为我试图捋清楚的一个疑问。
在第四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上, 张文显、 徐

勇、 姜晓萍、 杨开峰等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专家都发表了自己的高见, 我

也以 “基层社会变革创新的历史与现实” 为题交流了心得①。 可是, 心里却一

直惦记着桐乡与枫桥, 甚至眼前还会出现一幅画面, 一边是村里的治理, 一边

是村里的融合。
在疫情前后的五年里, 我去了两次枫桥。 之所以再去, 除了有仪式性的考

量以外, 还有对枫桥经验学理探索的好奇心。 2023 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

广枫桥经验 60 周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10 周年, 到枫

桥参观学习的团队络绎不绝, 我们的团队只是其中之一。 不过我们去枫桥, 除

了实地调研基层治理实践, 更主要的是想弄清楚枫桥经验的社会逻辑。 抽象地

说, 想在学理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枫桥实践是枫桥经验? 具体地说, 为什么 “小
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 /镇、 矛盾不上交” 可以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其中

的小事、 大事、 矛盾, 都指什么? 基层社会又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不出村、 乡 /
镇? 为什么不出村、 乡 /镇就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经验?

去诸暨时, 我的疑问都是冲着枫桥经验的, 也没想过会遇见桐乡经验。 可

一旦遇到桐乡经验, 我就不得不重新思考枫桥经验, 比较桐乡经验和枫桥经验

的冲动也自然而生。 抱歉的是, 本文的目标是讨论 《重构》 , 系统地比较桐乡经

验和枫桥经验只能留待另文。
当然, 一个经验之外的比较, 也可以从一项有趣的观察开始。 当人们聊

“三治融合” 时, 会用桐乡经验; 而当人们聊基层治理时, 却会谈枫桥经验。 枫

桥是诸暨市下的一个建制镇。 在浙江省, 桐乡市与诸暨市均属县级建制。 有趣

的比较性疑问是, 以中国人喜欢对称对等的文化习惯, 为什么人们不对称地谈

桐乡经验和诸暨经验呢? 人们为什么也不对等地谈枫桥经验和高桥经验呢? 高

桥曾是桐乡市的一个镇, 也是桐乡经验的发源地。 换个视角问, 为什么枫桥经

验出自乡村, 而桐乡经验出自县市? 我相信,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与回答一定可

以从另一个视角比较桐乡经验和枫桥经验, 并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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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观的且有事实依据的回答是, 枫桥经验是解决基层纠纷和矛盾的经

验, 发源于具体的村, 如枫源村; 且人们也习惯了六十年形成的刻板印象和习

惯叫法。 桐乡经验是综合进行基层治理的经验, 不限于解决纠纷和矛盾, 县镇

一盘棋只会出现于县市, 且人们也习惯了十年形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植入。
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粗浅地看, 或许还是因为枫桥与桐乡各自都有独

到的特征, 且在不断发展中。 说起枫桥经验, 读者也一定有所了解, 不然不会

对本文有兴趣。 去诸暨两次, 我们也观察到了枫桥经验的一些新发展, 并将其

归纳为: 一是共治攒合力, 枫桥经验的新深度。 如, 对新生矛盾快速反应, 将

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实现矛盾调处高效性。 对潜在矛盾提前布防, 将矛盾遏

制在发生之前, 实现治理前瞻性。 对矛盾诱因主动研判, 掌控矛盾酝酿的场景

和因素, 实现治理深入性。 二是共建汇动力, 枫桥经验的新广度。 如做好民生

服务, 满足群众日常需求, 凝聚发展共建的向心力。 用好内外资源, 鼓励多元

主体参与, 激活发展共建的牵引力。 育好先进文化, 转变基层观念行动, 培育

发展共建的原动力。 三是共富聚活力, 枫桥经验的新高度。 如激发基层社会产

业活力, 为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是共富的前提。 调动基层社会生产活力, 让群

众共享发展成果, 是共富的本质。 构建基层社会创新发展空间, 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是共富的愿景 (许庆红、 邱泽奇, 2024)①。 简而言之, 枫桥经

验也不再限于调解纠纷、 解决矛盾, 也在着眼共同富裕, 用公共服务、 社会发

展, 前置基层治理。 不过, 枫桥经验的焦点还是调处纠纷和化解矛盾。
而对桐乡经验, 郁建兴教授团队历经十年的观察研究, 则将其归纳为六个

字: 重构基层社会。 《重构》 一书正是对桐乡经验历经十年观察后的系统归纳和

理论升华。

二、 读 《重构》 草录

《重构》 对桐乡经验的探讨没有直接着眼于基层治理, 而是以德国社会学家

齐美尔 (Georg
 

Simmel, 1858—1918 年) 设问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开篇, 指

出一百多年过去了, 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此引出 《重构》 的问

题: 当今时代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着眼于治理的后果, 即一个有序且有活力

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以历史性和人类性设问为观照, 《重构》 又将焦点拉回中国, 放置于中国基

层, 提问: 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也就是说, 《重构》 把桐乡基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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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放置在过去一百多年人类社会的历史脉络里, 放置在当今世界社会变革的关

系格局里, 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为背景, 试图以桐乡经验之小, 彰显其价值

之深与意义之大。
与社会学文献通常会直入主题探讨因素的关联和机制不同, 郁建兴教授团

队的背景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 他们则从解题入手, 讨论基层社会与基层治

理, 以及两者的关系, 归纳基层治理的演进与主要成就, 基层自治面临的主要

问题与现实回应, 桐乡 “三治融合”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三治融合” 与重构

当代基层社会的可能性。
在篇章和结构上, 第一章像是 《重构》 的序章, 实际上, 更像是整书的理

论构架与问题结构。 第二至五章刻画桐乡经验的缘起、 制度化、 持续创新以及

建设成效与经验, 第六章则探讨桐乡经验的可推广性, 并回到基层社会, 探讨

重构基层社会的可行性、 路径以及未来议程。
作者不直接从基层治理开始, 而是把基层治理与基层社会联系起来, 把治

理实践与 “三治融合” 关联起来, 似乎是要递给读者一台特别的显微镜, 让读

者在人类社会的结构里发现基层社会, 在基层社会的诸种议题里发现基层治理,
在基层治理的丰富实践里发现 “三治融合” , 在 “三治融合” 的美好画卷里发

现桐乡, 进而在结构化的刻画里观照 “三治融合” 的价值范围与桐乡实践的意

义宽度。
或许正是 《重构》 不同寻常的叙事结构, 内隐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把社会

学视角带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对基层治理的考量。 其实, 作者的带入对社会

学观察也有创新性启发。 以基层社会为例, 社会学会默认社会是人的社会, 基

层社会是处于社会基层的人的社会。 可 《重构》 却告诉我们, 基层社会至少有

四个层次: 特定的地理空间、 特定属性的人群、 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以及走向

陌生化的社会。 其中, 对特定地理空间、 政治系统、 陌生化的考量, 如果没有

特定的目的, 社会学不会将其与特定属性的人群进行分离, 即社会学会默认人

是处在具体社会空间的, 具体社会空间又是以具体地理空间为依托的, 地理空

间的关系结构影响了社会空间的关系特征, 包括权力结构。 又以基层治理为例,
社会学会默认, 基层治理是人类秩序建构与维系的社会过程, 通常会把治理作

为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个体行动来对待。 可 《重构》 却告诉我们, 基

层治理是指对基层社会的治理, 其中的治理是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共同管理公

共事务的行动。 显然, 《重构》 对治理的界定隐含了管理公共事务中的权力关

系、 公私关系等结构化的考量。 论及基层社会与基层治理, 《重构》 又一反政治

学的权力视角, 显得极为社会学视角, 认为两者之间具有相互建构性, 指出基

层社会的目标设定决定基层治理的基本模式, 基层社会的形态变化要求变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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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治理方式, 基层治理的模式和工具影响基层社会发展。 把基层治理落实到基

层社会, 可以认为是 《重构》 引入社会学理论视角的一大特色。
不过, 对社会学的人而言, 还值得关注的是在快速收敛的叙述与论证中,

《重构》 随即便呈现出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底色, 直接把基层治理的成就和问题摆

在了读者面前。 《重构》 认为, 尽管基层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出不同的模

式, 如政社合一、 基层自治等, 也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建设; 可是, 基层自治却

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 “行政化” , 基层群众

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基层民主发展不充分, 基层自治的效能不足。 还有, 面对

不断出现的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也有政策和实践回应, 如推进基层 “去行政化”
改革, 促进基层群众参与, 加强基层民主建设, 提高基层自治效能, 等等。 可

是, 《重构》 的观点是, 这些都不足以真正解决基层治理面对的问题。
在 《重构》 看来, 真正的解决方案恰恰内涵于桐乡实践之中, 至少是解决方

案的选择之一。 《重构》 指出, 桐乡实践破解了基层治理难题, 也有利于推广和扩

散。 事实上, 桐乡经验已经扩散和推广到了其他地区。 那么, 桐乡经验又是什么

呢? 在我看来, 《重构》 的回答似乎分为表里两层。 表面上是自治法治德治的融

合, 本质上则是重构基层社会。 “三治融合” 突破的是基层自治的局限性, 重构基

层社会维系的则是基层治理效能的长久性。 到这里, 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 社会

学似乎被融为桐乡经验的知识归集: 基层社会是一个权力、 事务、 人群的综合秩

序共同体, 仅有对事件的治理是不够的, 建设 “三治融合” 的社会才是选择。 换

句话说, 治理是工具, 让社会和谐共富才是目的。 如此, 表面上像是回到了齐美

尔的抽象社会, 事实上却是人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的彰显: 基于个体自由意志, 却

不基于个体随意选择; 基于国家权力的基层扎根, 却不基于国家权力的基层肆意;
基于对公共事务的共识合作, 却不基于对公共事务的平均分摊; 基于法律规则的

制度约束, 却也基于地方性伦理道德的榜样力量。 简言之, 基层社会绝不只是人

群的随意集合, 而是个体、 家庭、 乡里的结构化、 系统化、 组织化, 基层社会治

理绝不只是自治, 还有法治和德治, 且需要 “三治融合”。
我读到的 《重构》 并非一部纯粹的理论著作, 而是一部从 10 年观察中归纳

理论的著作。 《重构》 试图告诉我们, 与枫桥经验不同, 桐乡经验的视阈更宽

广, 着眼于基层治理, 而不局限于纠纷调解; 着眼于基层社会, 而不局限于矛

盾不上交。 或许正是基于更宽广的经验观察, 才支撑了 《重构》 把基层治理放

在基层社会之中, 把基层社会放在中国社会之中的理论视角, 成就了 《重构》
在理论上的耀眼亮色 (在后面的讨论中, 我试图解释这一点) 。

我读到的 《重构》 也并非一部纯粹的经验汇集, 而是一部以理论观照经验

归纳且用桐乡实践反复检验的著作。 《重构》 的确有大量篇幅用于对 “三治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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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实践的刻画, 从缘起到推广; 不过, 细节处却也充分呈现了作者的理论观

照, 一如张文显教授在 《序》 中评价的, 《重构》 尝试回答在新形态社会中基

层群众如何才能够实现有序互动进而重构基层社会这一问题。 或许 《重构》 体

现的正是中国学术的本质特征: 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
《重构》 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江南水乡基层社会积极向上其乐融融的画卷, 而

让画卷变得精彩的是 “三治融合” 。 同时, 《重构》 也让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问

题浮出水面, 变得更加关键, 比如: 何为基层? 何以重构?

三、 基层与国家

把基层治理放在基层社会中考量, 是 《重构》 的理论视角特色。 可如何理

解基层, 则检视着人们对中国社会属性的不同理解, 以及对基层与国家关系的

各自理解甚至误解。 《重构》 从权力、 治理、 互动三个维度试图界定基层, 还借

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 徐勇在 《序》 里指出: “基层通常指国

家政权组织体系中最接近人民群众的层级, 是国家与社会的接合部位, 由此生

成基层社会, 其主体是人民群众 (郁建兴等, 2023) 。” 在此基础上, 徐勇进一

步指出 “基层治理因此成为大规模单一制国家治理的基石” 。 归纳起来, 我们是

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基层是实体, 即人民; 其实还是一个有参照对象的结构概

念, 无论以哪个作为参照, 基层都意味着结构的基础。
如此, 参照成为理解基层的关键。 《重构》 列举了权力, 便有了中央政权与

基层政权; 列举了治理, 便有了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 列举了互动, 便有了国

家与社会。 徐勇在 《序》 中的阐述, 也大致是以这样的思路呈现的。 在彼此的

参照中, 身在中国社会, 我们似乎很容易理解基层, 以至于无需进行推敲论证。
一如徐勇在一篇专文中阐述的, 基层是中国日常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使用越来越

频繁的术语, 大量出现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文献中, 更使之成为国家话

语 (徐勇, 2022) 。 我们的问题是, 在基层与参照对象之间, 可以有非常不同的

关系, 如系统关系、 平行关系, 对立关系、 合作关系、 协同关系, 还是博弈关

系等。
这便意味着, 更加关键的是中央 /国家 (参照) 与基层的关系。 如果参照与

基层之间是系统关系, 则在权力关系内生在参照里, 一如人们理解的, 基层权

力是中央权力的基础; 同时, 人们忽略的还有, 基层权力也是中央权力的一部

分。 而在治理参照里,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也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
基层权力和基层治理与参照权力和参照治理的同构性意味着, 中央和基层、 国

家和基层处在一个体系中, 彼此互为参照, 倒也顺理成章。 可当我们在互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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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里观察国家与社会, 难题便出现了。 国家与社会是什么关系呢? 和权力与治

理一样, 处在同一个系统, 即从属关系? 显然不是! 当把中国理解为单一制国

家时, 似乎社会便走到了国家的对立面或平行面, 难题就更大了。
而要理解其中的难处, 还得从单一制国家说起。 依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解释,

单一制国家 (Unitary
 

State) 指的是一种政治组织体系, 其中大部分或全部统治

权力存在于中央集权政府中, 它与联邦制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换句话说, 单一

制是与联邦制互为参照的, 关注的是政治权力。 当然, 这是政治学的理解。 或

许, 法学的理解能给我们另一个参照。 法学家们认为, 联邦制与单一制的根本

差别在于对国家事权的划分。 在联邦国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由宪法

划定, 地方政府的事权有宪法保障。 而在单一制国家, 无论分权至如何程度,
地方政府的事权都经由中央政府以普通的法律或命令规定, 地方政府的事权无

宪法保障 (王世杰、 钱端升, 1936; 罗豪才、 吴撷英, 1983) 。 如果我们把单一

制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关系现象, 则政治学和法学关注的分别是政权和

事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 可均没有说明中央和地方是什么关系。 是系统

里的两个层级之间的关系, 还是对等的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 由此也带来了人

们理解基层与中央 /国家关系的分歧。 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是, 单一制是否为理

解中国场景的适用概念?
遍查文献, 我们没有找到单一制概念的来源, 在辞书、 综合性工具书和专

著里①, 人们最多说, 现代单一制国家概念起源于法国, 百年战争加速了法国从

封建君主制转变为单一制国家的进程, 而没有说刻画这一转变的单一制国家概念

从哪里来。 且不说法国的封建君主制与中国的分封制之间有怎样的本质差别, 仅

说单一制国家里的单一制到底指什么。 其实, 考察概念的来源已经意义不大, 有

意义的是人们怎么在用单一制。 具体地说, 一个以百年战争后的法国作为例子的

概念是否归纳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便已存在且不断在延续的社会事实呢?
换句话说, 用单一制刻画中国的国家权力属性, 需要把国家权力中的国家与基层

互为参照的本质属性纳入其中, 否则, 概念的适用性便需要进一步论证。
在中国, 当下的基层的确是相对中央 /国家而言的 (徐勇, 2022) , 是系统

性的。 基层与中央 /国家的确处在同一个系统, 基层是中央 /国家的基层; 中央 /
国家也是基层的中央 /国家。 可历史地观察, 基层先于国家而存在, 而不是同时

出现, 甚至相反, 即基层是国家建构或建设的基层。 郡县制可以被理解为中国

国家体制的建成, 对此, 钱穆先生有充分的论述 (钱穆, 2024; 2011) 。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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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建成之前, 基层早就存在。 据杜佑 《通典·食货三》 记载: “昔黄帝始经

土设井, 以塞诤端, 立步制亩, 以防不足, 使八家为井, 井开四道而分八宅,
凿井于中。 一则不泄地气, 二则无费一家, 三则同风俗, 四则齐巧拙, 五则通

财货, 六则存亡更守, 七则出入相司, 八则嫁娶相媒, 九则无有相贷, 十则疾

病相救。 是以情性可得而亲, 生产可得而均, 均则欺陵之路塞, 亲则斗讼之心

弭。 既牧之于邑, 故井一为邻, 邻三为朋, 朋三为里, 里五为邑, 邑十为都,
都十为师, 师十为州。 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 计之于州则数详。 迄乎夏殷, 不

易其制。” 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 早在周王朝建立之前, 基层已经是一个组

织化社会实体, 基层社会已经存在、 基层治理已经存在, 有规制、 有目标、 有

功能、 有管理; 而国家, 则历经夏商周, 迟至秦始皇一统江山后采用郡县制才

实现了组织化。
也就是说, 基层不是被带入国家的, 更不是现在才被带入国家的; 恰恰相

反, 国家是由业已存在的基层构成的, 而且不是现在, 而是早在秦始皇选择以

郡县制建国时, 基层就已经是建构国家可以被选择的依据和基石。 湖南省龙山

县里耶镇 2002 年出土的秦简清楚地记载了秦灭楚后设立迁陵县, 县辖三乡, 政

府的职责之一是编户齐民。 地方官们要编户的不是散乱的家户, 而是早已组织

化地存在的基层家户。 粗览中国历史就可以发现, 在秦始皇之前, 郡县制已经

是一些国家比如楚国的社会实践, 秦始皇不过是把一些国家的郡县制实践上升

为统一后秦国的国家实践而已。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秦始皇的二选一却成就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始终选择。

在秦始皇之后, 对秦实施的郡县制虽有微调, 如从汉唐到明清都有限度地保留

了分封制, 可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从家户到国家的系统化组织化的构架。 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 单一制国家概念看起来能框住中国基层与中央 /国家的形式关

系, 如地方权力是中央的授权; 可是, 却不能反映基层与中央 /国家的本质关

系, 即中央权力实则是来自基层的赋予, 即人民对自己权力的让渡, 即 “水则

载舟, 水则覆舟” 。 通俗地说, 单一制国家背后的假定是中央和地方是两口锅;
而中国的事实是, 中央和地方原本就在一个锅里。 因此, 单一制国家是否适用

于刻画中国的政体形态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捋清楚了单一制国家概念与中国事实之间的异同, 在互动参照里观察国家与

社会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中国, 国家和社会是一体的, 而不是分立的, 更

不是对立的。 自然, 也就不存在把基层带入国家, 因为基层原本就是构成国家的

基础。 其实, 钱穆先生早把这个逻辑捋清楚了, 家国一体是中国的基本社会事实,
费孝通先生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 1989), 也基于这一历史事实。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 国家不变, 何以基层要变? 何以重构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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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何以重构

在中国历史上, 基层的确有过两次重构。 基层的起点, 一如中国历史文献

不断重复的, 是以井田制为形制的组织化的社会互助体系, 在没有国家建制的

年代就已经如此。 换句话说, 在没有国家之前, 基层的社会性便是基层本身,
基层治理首先是社会治理。 在这个意义上, 《重构》 把基层治理放在基层社会之

中是有历史依据的。
第一次重构是基层的封国化。 在一个组织化的基层的基础上, 周王朝建立

国家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封国基层基础上的国家化。 可以说, 没有基层社会便没

有封国, 没有封国自然也没有周王朝, 国家便是空的。 换句话说, 周王朝是以

封国为根基的王朝, 而封国又是以组织化的基层社会为基础的封国。 如果我们

套用现代联邦制的形制理解周王朝, 则封国类似于联邦的里具有权力独立性的

地方政权, 基层是与封国互为参照的基层, 而不是与周王朝互为参照的基层。
准确地说, 周王朝没有基层。 对基层历史上的这一变化, 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

基层的第一次重构, 是与国家重构同时发生的基层重构。
第二次重构是基层的国家化。 秦一统天下, 废封建, 立郡县; 废井田, 立阡

陌; 意指对国家的再次重构。 以郡县制为形制的组织构架彻底删除了国家与基层

之间的中间主体, 把国家直接建立在基层之上, 形成了由家户到国家的系统化组

织。 换句话说, 秦始皇建立的国家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 是一个把每一个人、 每

一块土地都纳入组织体系的国家。 对这样的国家, 与其把她刻画为单一制国家,
不如刻画为组织化国家。 组织化国家不仅刻画了国家的组织形态, 即系统性; 也

刻画了国家的权力属性, 即中央 /国家与基层的确存在权力分配, 不过, 是总体主

体与从属主体的权力分配, 而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平行主体的权力分配。
正是中央 /国家与基层的系统性和组织性构成了中国基层与非中国基层的本

质差异, 即中国基层是构成中央 /国家的基础, 基层失, 则中央 /国家去; 基层

稳, 则中央 /国家固; 基层兴, 则中央 /国家荣。 因此, 重构基层一定有一个与

之对应的中央 /国家的重构。 运用这个逻辑, 可以解释在秦之后的历史中国, 虽

有改朝换代, 却再也没有突破由秦开创、 由汉唐微调, 再经两宋调整的国家体

制及中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 基层也再无重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基层没有变迁。 历史地观察, 基层的确发生过一些调整,

不过不在形制层次, 而是在形制稳定前提下的技术性如治理层次的调整, 而非中

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形制的重构。 比如, 在基层治理中, 国家与家庭的分工。 在基

层封国化之前, 基层互助即自治, 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在秦汉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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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亭制中便产生自治与法治的分工, 如国家负责乡治, 基层则负责乡情、 乡亲、
生产互助、 丧葬嫁娶、 守望相救、 贫穷相济等。 抽象地说, 国家更多负责公共事

务, 如公共治理、 规则治理和道德建设等, 其他非公共事务依然由基层负责。 宋

朝新的变化是把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治理变革为组织化治理, 且在治理内容上有

了更加清晰的分工, 如国家在基层的治理更加关注安全、 税收、 教育、 社会保障

等国家和民生两类事务, 其他的依然由基层自治 (张文显等, 2023)。
既如此, 何以重构基层社会? 《重构》 提供的理由是, 在桐乡, 由于社会形

态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导致基层自治面临困境。 如,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

加, 基层社会不再是一个熟人社会, 而是一个陌生人和熟人同在的社会, 既无

法完全运用熟人社会的自治, 也难以完全实施陌生人社会的法治, 亟须重建规

制, 重塑价值基础。 同时, 基层的主体也不再限于国家和家户, 社会组织蓬勃

发展成为基层重要的社会力量, 使得国家和基层的事权需要重新调整。
换句话说, 基层社会的一些属性在变。 基层不再是历史中国里同质性的、

缺少连通性的、 缺少流动性的、 一切都相对稳定的基层。 基层已经变迁为有更

大异质性的、 连接泛在的、 高度流动性的、 具有极大动态性的基层。 基层也不

再是只有国家、 家户、 家族的基层。 基层已经变迁为既有复杂的经济组织, 还

有大量社会组织的基层。 基层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
如此, 我理解, 《重构》 提出的重构其实不是中央 /国家与基层形制关系的

重构, 而是技术性关系如治理体系的重构。 正是在治理体系里, “三治融合” 才

凸显了其价值。 即, 面对一个异质性增强、 复杂性增加、 连接泛在且高度流动

的基层, 在给定的中央 /国家与基层关系里, 如何维系社会秩序? 与枫桥经验比

较, 桐乡经验的真谛或许正是让基层社会稳定有序的升级版本。

五、 结论

如何理解中国社会? 在中外比较、 历史与现实比较的框架里观察中央 /国家

与基层的关系模式或许是一个选择。 其中, 由基层看上去, 关系模式的一些特

点值得关注。
第一, 中央 /国家与基层的关系至少存在两个层次: 形制与技术。 历史上有

过两次关系模式的变迁。 第一次发生在周建立封国体制时期, 第二次发展在秦

建立郡县体制时期。 除此之外, 历史上记载的诸多关系变迁均为技术性层次的

调整, 以治理为例, 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或治理事项划分、 治理关系的技术

性结构调整等。
第二, 在中央 /国家与基层形制关系层次, 基层社会是中央 /国家的基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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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国家是建立在基层之上的,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 基层是由国家划定的。 在国

家出现之前, 基层社会就已经存在。 更加本质的还在于, 中央 /国家与基层的形

制关系是系统性的、 组织化的, 而不像欧美那样, 两者之间在诸多形制特征上

是相互独立的、 平行的。
第三, 在中央 /国家与基层技术关系层次, 基层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是触发甚

至是推动关系模式变革的动力。 秦代对基层治理事项的调整, 宋代把基层治理

主体由代理人治理调整为组织治理, 以及发生在历朝历代的微小调整, 都是由

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增强带来的。
第四, 《重构》 阐述的重构, 我理解为基层治理的技术重构, 也是由基层社

会的复杂性增强触发和驱动的, 其中, 自治是基层社会的本色, 法治是基层社

会的传统, 德治则是保障自治与法治发挥功效的道德与伦理力量。 建构三者之

间的关系模式是技术性重构的关键所在, 也是保障形制关系稳定与有效的社会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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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何以重构? ◆



departmental
 

accessibility
 

of
 

the
 

policy,
 

ultimately
 

ensuring
 

that
 

the
 

policy
 

proposal
 

was
 

adoptable.
Key

 

Words　 Industry-Led
 

Innovation;
 

Policy
 

Innova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Providing
 

Home-community
 

Elderly
 

Care
 

Services
 

(PMES);
 

Adoptability
 

of
 

Policy
 

Proposals;
 

Policy
 

Field

●THEORETICAL
 

REVIEWS
Debates

 

and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Evolu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Zihan

 

Xu………………………………………………………………………………………………
Abstract　 What

 

constitutes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how
 

it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where
 

it
 

fits
 

within
 

the
 

broader
 

study
 

of
 

state
 

capacity
 

have
 

long
 

been
 

unresolved
 

questions.
 

Recent
 

advancements
 

in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research
 

offer
 

promising
 

avenues
 

to
 

address
 

these
 

gap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not
 

only
 

fills
 

a
 

longstanding
 

void
 

in
 

the
 

study
 

of
 

state
 

capacity
 

but
 

also
 

provides
 

fertile
 

ground
 

for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Currently,
 

several
 

interpretations
 

of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and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
 

indicators
 

have
 

emerged
 

with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
 

the
 

absence
 

of
 

a
 

clear
 

consensus
 

on
 

its
 

definition,
 

frequent
 

conceptual
 

conflation,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have
 

hindered
 

research
 

progress
 

in
 

this
 

field,
 

impeding
 

effectiv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ower-technology-actor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tegrate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Future
 

research
 

can
 

advance
 

this
 

field
 

by
 

fostering
 

conceptual
 

consensus,
 

investigat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analyzing
 

its
 

interconnections
 

with
 

other
 

dimensions
 

of
 

state
 

capacity,
 

an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and
 

smart
 

technologies
 

o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tate
 

Information
 

Capacity;
 

State
 

Capacity;
 

Legibility;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BOOK
 

REVIEWS
Why

 

Reconstruct
 

the
 

Grassroots
 

Society? A
 

Review
 

of
 

Reconstructing
 

the
 

Grassroots
 

Society
 

by
 

Jianxing
 

Yu,
 

et.
 

al Zeqi
 

Qiu…………………………………………………………………………………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of
 

Reconstructing
 

the
 

Grassroots
 

Society
 

has
 

triggered
 

a
 

renewed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 state
 

and
 

the
 

grassroots
 

society
 

within
 

the
 

fields
 

of
 

political
 

sci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ociology.
 

By
 

situat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thin
 

the
 

grassroots
 

society
 

and
 

the
 

grassroots
 

society
 

within
 

the
 

broader
 

Chinese
 

society,
 

Reconstructing
 

undoubtedly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aises
 

some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Building
 

on
 

reconstruct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types
 

of
 

relationship
 

models
 

between
 

the
 

central / state
 

and
 

the
 

grassroots
 

society,
 

namely
 

the
 

formal
 

one
 

and
 

the
 

technical
 

one.
 

Starting
 

from
 

these
 

two
 

models,
 

it
 

is
 

possible
 

to
 

clarify
 

some
 

conceptual
 

controversies,
 

such
 

as
 

those
 

related
 

to
 

unitary
 

state,
 

state
 

and
 

society,
 

and
 

grassroots
 

society.
Key

 

Words　 Reconstructing
 

the
 

Grassroots
 

Society;
 

Tongxiang
 

Experi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Grassro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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